
中央研究院智慧財產權及成果收入有價證券處分作業流程： 

 

智財技轉處 

草擬股票處分方案 

邀請主計室主任或其代

表、智財技轉處處長及

二位研管會委員共同討

論股票處分方案，院外

委員得依本院規定，支

領出席費 

處分方案以出席會議人

員共識為決議，並 

作成會議紀錄 

依據會議紀錄填寫委託

書及股票出售明細表交

由證券公司代為出售 

出售結果陳報院長核定

後，由主計室列帳，總

務處辦理財產減帳及將

處分收益由證券存款帳

戶轉入本院科學研究基

金專戶 

出售結果陳報 

研管會備查 


